附件3：

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2024年将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有机衔接,基本建立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”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，积极稳妥地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

一是实现绩效目标全覆盖。坚持“花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，各部门申报预算项目同步编制绩效目标，同时按照“两上两下”的预算编审流程，做到绩效目标与预算安排同部署、同批复、同公开。2024年纳入绩效监控目标项目859个，涉及资金88.2亿元。

二是推进项目事前评审。对县级预算安排的新设立的或调整金额较大的项目和重大政策，金额在200万元以上的开展预算绩效事前评审，评审项目8个，涉及金额0.93亿元。

三是大力开展绩效评价。组织县直单位对所属单位项目支出开展预算绩效自评;对2023年40个项目和13个部门支出开展重点绩效评价，涉及财政资金15.92亿元;2024年新增债券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，涉及3个项目资金15.46亿元。

四是强化评价结果运用。全面建立评价反馈整改机制，跟踪整改落实情况。对2023年53个部门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，梳理部门整体支出和重点支出等方面问题，逐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和整改提示函，同时将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安排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。按照省、市要求，积极开展成本预算绩效试点工作，顺利完成成本预算绩效分析试点工作。
